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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区级预算支出分类管理清单

	类别/项目
	内   容

	一、重点保障类　

	（一）据实结算类民生支出
	中央、省、市和区委、区政府确定的，补助对象和标准明确的民生类政策

	（二）重点领域支出
	“六稳”、“六保”、教育、人才、扶贫、就业以及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支出等支出

	（三）重点项目建设
	区委、区政府确定的水利、交通等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应急保障等补短板强弱项项目

	二、压减控制类　

	（一）差旅费
	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再压减30%。除疫情防控需要等，尽可能采取电话、视频等方式，严格控制出差人数

	（二）会议费
	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再压减60%。除特殊情况外，尽可能采取视频形式召开

	（三）培训费
	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再压减60%。优先采取在线培训等网络授课形式。能在本地举办原则上不得到其他地区举办，单位内部具备培训条件的，应当充分利用内部培训场所

	（四）公务接待费
	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再压减60%。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审批制度，减少不必要的接待活动，对无公函的公务接待活动和来访人员不予接待。严格控制工作餐人数，严禁扩大接待范围、增加接待项目

	（五）因公出国（境）费
	受疫情影响无法执行的出国经费全部收回财政，不安排无实质内容的出国活动

	（六）办公设备购置
	除保障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新成立机构、专班，以及开展科研、教育、勘探、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应急救援、农林水利等专业技术活动外，一律不再新增购置计算机设备、办公设备、办公家具（不含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项目）

	（七）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对政策目标不明确的一般奖补类支出、可暂缓实施的项目支出全部收回，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在年初预算压减基础上再压减60%

	（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对于切块下达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在国家、省、市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与区级同领域专项资金统筹安排;对于上级按项目法安排的资金，要优先遴选上报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

	三、禁止类　

	（一）办公用房购建
	一律不新增安排楼堂馆所购置和建设经费

	（二）办公用房修缮
	除危房外，不得实施办公用房大中型维修改造

	（三）公务用车购置
	一律不安排一般公务用车购置支出预算

	（四）编外用人
	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一律不增加编外人员经费。应由本单位正常履行职责的工作事项，一律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变相增加编外人员经费

	（五）扩面提标和增支政策
	除中央、省、市和区委、区政府有明确要求以及疫情防控需要外，一律不再出台扩面提标以及新的增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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